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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水利〔2025〕40号


渝水区水利局 渝水区财政局

关于下达2025年度第二批大中型水库移民

后期扶持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

各有关乡镇(办)经济发展办公室：

根据新余市财政局《关于预下达2025年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预算的通知》（余财农〔2025〕32号）和渝水区水利局《关于渝水区2025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项目库的批复》（渝水利〔2024〕58号）文件，经区水利局实地核实项目，现将渝水区2025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计划（详见附件）下达给你们。      

就有关要求如下：

1、各乡镇(办)应严格按照《渝水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渝水利[2024]62号）、《渝水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(渝财[2019]213号)有关要求组织实施。

2、严格按已批准的项目预算计划组织实施，不得擅自调整和更改项目及项目工程量。在签订项目合同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将项目施工单位确认资料、项目施工合同等前期工作资料上报区水利局。项目完工后村委、乡镇进行项目初验，初验合格后上交完整的项目资料并申请验收。

3、切实加强资金管理，不得截留、挪用项目资金，不得擅自更改项目内容，确保项目保质保量按时顺利完成。

附件：渝水区2025年大中型水库移民第二批后期扶持资金

项目计划表

渝水区水利局                  渝水区财政局

2025年8月28日

 新余市渝水区水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28日印发
－ 9 －


